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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前期中标项目签订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合同履约风险：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遇到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合

同无法全部履行或终止的风险。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近期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项目定

标公示的提示性公告》（公告号：2025-037）。现定标公示期已结束，发包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宁夏分公司与承包人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联合体成员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和香江系统工

程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完成了“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 B区B01、B02号机房楼项目

EPC总承包合同”的签署，公司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及主要条款

1、项目名称：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B区B01、B02号机房楼EPC总承包项目

2、项目地点：中卫市工业园区西部云基地

3、发包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

4、承包人：

（1）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主体）

（2）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一）

（3）香江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二）

5、 签约合同价 （含税） 为: 人民币 （大写） 壹拾陆亿叁仟壹佰捌拾陆万叁仟柒佰零捌圆整

（￥1631863708.00元），其中设计费（含税）人民币（大写）陆佰肆拾捌万圆整（￥6480000.00元）；建

筑安装工程费（含税）人民币（大写）叁亿叁仟捌佰柒拾陆万叁仟柒佰零捌圆整（￥338763708.00元）；

机电施工费（含税）人民币（大写）叁亿捌仟伍佰玖拾捌万陆仟圆整（￥385986000.00元）；机电设备购

置费（含税）人民币（大写）玖亿零陆拾叁万肆仟圆整（￥900634000.00元）。

6、工期：

计划开始工作日期：2025年4月30日

计划开始现场施工日期：2025年5月15日

计划竣工日期：2025年7月30日

工期总日历天数：92天，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日期计算的工期天数不一致的，以工期总

日历天数为准。

7、违约责任：

1)主合同通用条款中关于各方违约情形的约定：

15.1.1�发包人违约的情形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下列情形，属于发包人违约:

（1）因发包人原因导致开始工作日期延误的;

（2）因发包人原因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的;

（3）发包人违反第 13.1.1项约定，自行实施被取消的工作或转由他人实施的;

（4）因发包人违反合同约定造成工程暂停施工的;

（5）工程师无正当理由没有在约定期限内发出复工指示,导致承包人无法复工的;

（6）发包人明确表示或者以其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

（7）发包人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其他义务的。

发包人未按合同约定按时付款的，按应付未付金额的同期银行利息支付违约金。

15.1.2�通知改正

发包人发生除第 15.1.1项第（6）目以外的违约情况时，承包人可向发包人发出通知，要求发包人采

取有效措施纠正违约行为。发包人收到承包人通知后 28�天内仍不纠正违约行为的，承包人有权暂停相

应部位工程实施，并通知工程师。

15.1.3�发包人违约的责任

发包人应承担因其违约给承包人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并支付承包人合理的利润。此外，

合同当事人可在专用合同条件中另行约定发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方法。

15.2�承包人违约

15.2.1承包人违约的情形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下列情况之一的，属于承包人违约:

（1）承包人的原因导致的承包人文件、实施和竣工的工程不符合法律法规、工程质量验收标准以及

合同约定;

（2）承包人违反合同约定进行转包或违法分包的;

（3）承包人违反约定采购和使用不合格材料或工程设备;

（4）因承包人原因导致工程质量不符合合同要求的;

（5）承包人未经工程师批准，擅自将已按合同约定进入施工现场的施工设备、临时设施或材料撤离

施工现场;

（6）承包人未能按项目进度计划及时完成合同约定的工作，造成工期延误;

（7）由于承包人原因未能通过竣工试验或竣工后试验的;

（8）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内，未能在合理期限对工程缺陷进行修复，或拒绝按发包人指示

进行修复的;

（9）承包人明确表示或者以其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

（10）承包人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其他义务的。

15.2.2�通知改正

承包人发生除第 15.2.1�项第（7）目、第（9）目约定以外的其他违约情况时，工程师可在专用合同条

件约定的合理期限内向承包人发出整改通知，要求其在指定的期限内改正。

15.2.3�承包人违约的责任

承包人应承担因其违约行为而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 此外，合同当事人可在专用合同条

件中另行约定承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方法。

15.3�第三人造成的违约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一方

当事人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

2)主合同专用条款中关于各方违约情形的约定：

15.1�发包人违约

15.1.1�发包人违约的情形

发包人违约的其他情形 执行本合同通用条款

15.1.2�发包人违约的责任

发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方法:� � /� � 。

15.2�承包人违约

15.2.1�承包人违约的情形

承包人违约的其他情形:执行本合同通用条款外违约行为:

1.因承包人原因发生质量事故、工程事故、安全事故或其他事故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失的，承包方承担全部

行政、民事、刑事责任，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违反文明施工管理、卫生管理、安全生产管理、扬尘污染防治管理

等国家、省、市相关规定，造成后果的由承包人承担一切责任

2.承包人在收到监理工程师签发的开工令之前，必须保证投标书内承诺配备的施工机械设备、质检

仪器在监理工程师指定的日期到场，以保证工程顺利开工。 每迟到一日按2000元/天向发包人支付违约

金，直到达到发包人通知的要求为止。

3.在工程实施期间，未经监理工程师批准，承包人进场必用的施工机械和质检仪器不得撤离现场，否

则发包人将按1000元/台·天从合同价中扣除违约金，直到设备重新进场为止。

4.承包人不得以材料价格、工程预算单价、变更单价、合同价款调整等经济问题未确定或未达到发包

人要求而发生威胁发包人或停工或闹事等不良影响，每发生一次，承包人向发包人支付违约金10000元/

次。 由此造成工期拖延的承包人应承担违约责任。

5、本项目所有进场材料均需经发包人、监理人检查验收后方可进场使用，未经验收的材料不得用于

工程施工。 如发包人发现在施工过程中使用未经验收的材料，则该单项工程全部返工处理，承包人自行

承担全部费用，且每发生一次，向发包人支付该单项工程结算金额 30%的违约金。

6、所有隐蔽工程必须影像留档，否则不予结算。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涉及的隐蔽工程经监理人验收

合格后影像留档，若无隐蔽工程影像记录该项隐蔽工程，费用不予支付。 发现隐蔽工程中不按照施工流

程进行施工，达不到验收标准的，验收视为不合格，每发生一次，承包人向发包人支付该单项工程结算金

额10%的违约金， 出现2次验收不合格的情形， 承包人向发包人支付该单项工程结算金额 30%的违约

金，且发包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7、承包人须严格按照国家、住建部颁布的施工规范、规程及安全操作规程、设计文件要求的内容和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的有关规定、规范、验收办法等进行施工。若违反以上规定，造成

返工处理的，返工费用及逾期交付的违约责任由承包人自行承担，造成严重后果的，发包人有权解除合

同，并要求承包人承担由此造成的全部损失。

8、总承包单位应在施工设计图纸审定明确后尽快组织完成预算编制与报审工作，正式报审时间不

超过图纸确定后的45天，每逾期一天，扣除1万元违约金。

9、备品配件及材料界限划分要求:包工包料。若发现不合格材料、设备用于工程中，则该单项工程全部

返工处理，承包人自行承担全部费用，且每发生一次，向发包人支付该单项工程结算金额 30%的违约金。

10、承包人若违反廉洁协议规定:因双方合作事项向发包人人员行贿或输送利益，承包人人员及其

亲属，收受供应商馈送的现金、贵重物品、有价证券等，要求供应商或接受发包人或供应商为其住房建

修、婚丧嫁娶、出国等提供资助，介绍亲友从事与双方合作有关的业务活动，收受回扣，参加影响公正执

行的高档娱乐、宴请、健身或旅游活动，由供应商报销应由承包人支付的费用或向发包人支付应由发包

人支付的费用。 经发包人确认存在上述任意情形之一的, 发包人有权解除本合同并扣除全额履约保证

金，并将承包人违反本协议的情况报送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建议列入全集团供应商

禁止合作名单。

5、发现下列情形之一时，履约保证金将全部扣除，且发包人有权解除合同。

（1）承包人未按合同约定完成合同范围内的全部内容，未按要求履行责任;

（2）承包人中标之后未按投标文件承诺向本项目派驻管理人员及投入机械设备、办公设备及检测

设备;

（3）承包人未经采购人同意将项目的全部或部分工作转给第三方完成的。

（4）承包人中标之后不配合发包人及监理人开展工作，不服从发包人入驻现场代表及现场监理人

员的监督管理。

（5）承包人违反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廉洁承诺纪律的。

15.2.2�通知改正

工程师通知承包人改正的合理期限是：接到质量维保通知48�小时内

15.2.3�承包人违约的责任

承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方法:发包人从结算款及履约保证金中扣除，不足部分，由承包

人在收到通知之日起的5�日内支付至甲方，逾期支付的，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

8、其他需要说明的信息：本次投标系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及公司

全资子公司香江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自愿结成联合体共同参与，根据联合体协议约定，中建三局集团有限

公司作为联合体各方的代表，承担责任和接受指令，并负责整个合同的全面履行，负责本项目招标范围

内的土建部分工作任务: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招标范围内的设计部分工作内容;香江系统

工程有限公司负责招标范围内的机电部分相关工作任务。

二、发包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

负责人：余云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000670440654U

注册资本：-

住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新昌东路217号1号办公楼5层

经营范围：国内、国际移动通信业务（包括移动电话业务、数据业务、多媒体业务），与上述业务相关的

系统集成、漫游结算、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国际互联网接入业务，IP电话业务，以及其它电信与信息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关联关系说明

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发包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本次联合体成员已完成签署“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 B区 B01、B02�

号机房楼项目 EPC�总承包合同” ，后续将根据合同要求，完成相应工作并取得相对应的收益，预计将对

公司未来营收产生积极影响，具体对未来每年的营收影响以实际审计结果为准。

该事项属公司日常经营事项，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四、相关风险提示

合同履约风险：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遇到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

法全部履行或终止的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 B区 B01、B02�号机房楼项目 EPC�总承包合同》（签署完成

版）；

2、《联合体协议书》。

特此公告。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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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滨江区月明路199号趣链产业园1号楼15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31,979,8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2.974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刘祥剑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工作指引（试行）》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董事章力为先生，独立董事倪明江先生、厉国威先

生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由董事长刘祥剑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刘祥剑先生

已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1,860,400 99.9640 89,900 0.0270 29,500 0.0090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1,860,500 99.9640 89,500 0.0269 29,800 0.009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和2025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1,854,300 99.9621 95,500 0.0287 30,000 0.0092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1,865,400 99.9655 82,900 0.0249 31,500 0.0096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1,874,700 99.9683 70,000 0.0210 35,100 0.0107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39,900 99.1001 74,800 0.6314 31,800 0.2685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对外担保的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1,852,600 99.9616 92,700 0.0279 34,500 0.0105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1,864,100 99.9651 80,800 0.0243 34,900 0.0106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5年度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1,853,000 99.9618 93,700 0.0282 33,100 0.010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1,789,800 99.9427 160,600 0.0483 29,400 0.009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1,827,800 99.9542 86,200 0.0259 65,800 0.0199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1,825,200 99.9534 85,300 0.0256 69,300 0.021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1,741,400 99.1128 70,000 0.5909 35,100 0.2963

6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1,739,900 99.1001 74,800 0.6314 31,800 0.2685

7

《关于公司2024年对外担保的执行情况

及2025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11,719,300 98.9263 92,700 0.7825 34,500 0.2912

11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的议案》

11,694,500 98.7169 86,200 0.7276 65,800 0.5554

12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11,691,900 98.6950 85,300 0.7200 69,300 0.585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5、6、7、11、12已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议案6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出席

会议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琦、周枫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会议的表决程序、方式和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505� � �证券简称：西昌电力 公告编号：2025-033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西昌市胜利路66号公司办公大楼6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4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3,609,47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5.849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是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晏科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3,348,169 99.8716 153,401 0.0753 107,900 0.0531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3,353,169 99.8741 148,101 0.0727 108,200 0.0532

3、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3,347,269 99.8712 147,901 0.0726 114,300 0.0562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3,338,669 99.8669 153,101 0.0751 117,700 0.0580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3,346,469 99.8708 147,601 0.0724 115,400 0.0568

6、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3,353,769 99.8744 173,101 0.0850 82,600 0.0406

7、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122,266 99.5786 149,801 0.2363 117,300 0.1851

8、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5年度审计机构并确定其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3,339,969 99.8676 173,801 0.0853 95,700 0.0471

9、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计提信用减值及资产减值损失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3,336,869 99.8661 188,501 0.0925 84,100 0.0414

10、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3,312,769 99.8542 208,801 0.1025 87,900 0.0433

11、议案名称：关于补选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3,337,269 99.8663 157,101 0.0771 115,100 0.056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2025年度预算报告的议案 1,540,146 85.0464 153,101 8.4541 117,700 6.4995

6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555,246 85.8802 173,101 9.5585 82,600 4.5613

7 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543,846 85.2507 149,801 8.2719 117,300 6.4774

8 关于聘任2025年度审计机构并确定其报酬的议案 1,541,446 85.1182 173,801 9.5972 95,700 5.2846

10 关于2024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1,514,246 83.6162 208,801 11.5299 87,900 4.853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7涉及关联交易，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此项议案的

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四川元航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胤鹏、吴星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301626� � � � � � �证券简称：苏州天脉 公告编号：2025-019

苏州天脉导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

15-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汇凯路68号苏州天脉导热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5号楼1号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兼总经理谢毅先生

6、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苏州天脉导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本次会议现场出席和网络出席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72名，代表股份70,322,29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7904％。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8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5,611,

5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09%。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8名，代表股份64,721,8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5.949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64名， 代表股份

5,600,4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413％。

4、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

的见证律师，公司部分董事以视频等通讯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310,67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5％；反对5,2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弃权6,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599,9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7929％；反对5,2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930％；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1％。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2、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310,27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9％；反对5,6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弃权6,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599,5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7858％；反对5,6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001％；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1％。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3、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310,67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5％；反对5,2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弃权6,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599,9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7929％；反对5,2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930％；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1％。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4、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310,37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1％；反对5,5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弃权6,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599,6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7876％；反对5,5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983％；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1％。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5、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4,794,0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388％；

反对178,2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34％；弃权5,350,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07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3,3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4850％；反对178,2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1759％；弃权5,35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391％。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6、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308,07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7％；反对9,8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弃权4,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597,3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7467％；反对9,8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749％；弃权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4％。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7、审议并通过《关于拟定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308,57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5％；反对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4％；弃权7,116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597,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7556％；反对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176％；弃权7,1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8％。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8、审议并通过《关于拟定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308,97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11％；反对6,2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弃权7,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598,2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7627％；反对6,2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108％；弃权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5％。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9、审议并通过《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309,67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1％；反对6,2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弃权6,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598,9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7751％；反对6,2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108％；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1％。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10、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140,27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12％；反对176,2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06％；弃权5,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429,5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6.7564％；反对176,2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1402％；弃权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4％。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11、审议并通过《关于拟购买土地使用权并投资建设项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310,07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6％；反对6,1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弃权6,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599,3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7823％；反对6,1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090％；弃权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7％。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12、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310,97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9％；反对5,7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1％；弃权5,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600,2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7983％；反对5,7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019％；弃权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8％。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张凡律师、 曹一然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苏州天脉导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天脉导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天脉导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88096� � � � � � � � � �证券简称：京源环保 公告编号：2025-036

转债代码：118016� � � � � � � � � �转债简称：京源转债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合同类型：算力集群建设项目承包合同。

● 合同金额：364,724,568.00元（含税）。

● 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自双方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 合同履行期限： 项目建设周期自交易对方提供的项目现场具备施工交付条件之日

起30天，运维服务期限为项目交付后5年。

● 对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次交易属于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全资子公司南通京源云计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源云计算” ）签署的算力集

群建设项目承包合同， 属于京源云计算日常经营业务。 本合同将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

2025年项目交付验收完成后一次性确认收入约32,026万元，运维服务部分将按5年服务期

分摊确认收入约283万元。 该项目毛利率约9%~10%。

● 合同履行中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合同双方具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

期间，存在外部宏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行业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客户需求变化等不

可预测因素或不可抗力的影响，可能导致合同无法如期履行、全部或部分无法履行的风险。

公司将积极做好相关应对措施，全力保障合同正常履行。本合同为一次性合作项目，不构成

持续性业务关系。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审议程序情况

近期，京源云计算与客户R公司签署了算力集群建设项目承包合同，京源云计算负责

项目涉及的软硬件供货、 安装、 制作开发以及培训、 运行维护等， 合同金额为364,724,

568.00元（含税）。

本合同为京源云计算日常经营性合同，京源云计算履行了签署上述合同相应的内部审

批程序，上述合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属于关联交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合同相对方的保密要求，本次具体交易信息属于商业秘密、商业敏感信息。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按照本规则披露或者履行相关义务可能引致不

当竞争、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益或者误导投资者的，可以按照相关规定暂缓或者豁免披露

该信息。 本次交易中客户名称、产品规格型号以及数量、单价等信息涉及商业秘密，按照规

则披露将导致违约或可能引致不当竞争，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益，因此公司在履行信息豁

免披露的内部程序后，对本次交易的部分信息进行了豁免披露。

二、合同标的和交易对手方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某算力集群建设项目，主要包括：算力集群硬件基础设施（含计算、存储和网络硬件资

源）、集群管理软件平台、安全设备及服务等，合同金额为364,724,568.00元（含税）。

（二）交易对手方情况

1、企业名称：客户R

2、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3、客户R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具备良好的资信情况和履约能力。

4、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京源云计算与客户R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日常业务往来外，

不存在产权、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其他方面的关系。

三、合同主要条款

1、合同双方：

甲方：客户R

乙方：南通京源云计算科技有限公司

注： 京源云计算成立于2024年5月，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京源云计算总资产为8,

125.93万元，净资产为2,403.15万元，实现营收1,303.20万元，净利润403.15万元，截至目

前员工人数为18人。

2、项目内容：乙方向甲方提供用于实现算力集群建设项目中的合同设备及服务（包括

软、硬件及服务）。

3、合同金额：本项目的合同价（含税）为：364,724,568.00元。

4、支付方式及支付进度安排：甲方根据合同约定的支付节点和付款比例支付价款。

5、履行期限：项目建设周期自交易对方提供的项目现场具备施工交付条件之日起30

天，运维服务期限为项目交付后5年。

6、合同生效条件和时间：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盖章后生效，生效时

间按照双方在本合同上签署的日期为准。

7、合同签署时间：2025年5月14日。

8、其他条款：合同对产品交货、验收、移交及运行维护、履约保函、违约和赔偿、争议的

解决等作出明确的规定。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系京源云计算签署的算力集群建设项目承包合同项下内容，属其日常经营业

务范畴，其中合同条款已对交易金额、履行地点及期限等要素作出明确约定，合同双方同时

具备相应履约能力。 本合同将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2025年项目交付验收完成后一次性确

认收入约32,026万元，运维服务部分将按5年服务期分摊确认收入约283万元。该项目毛利

率约9%~10%。

五、风险提示

1、本合同中约定的总金额及各方后续签订的合同，不构成业绩承诺或业绩预测，对公

司未来各年度业绩产生的影响程度尚存在不确定性。

2、合同执行过程中，存在法律法规、政策、履约能力、技术、市场等方面不确定性或风

险，同时还可能面临外部宏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突发意外事件，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影

响所带来的风险等，导致合同延缓履行、履约时间延长、全部或部分无法履行。 公司将积极

做好相关应对措施，全力保障合同正常履行。本合同为一次性合作项目，不构成持续性业务

关系。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88626� � �证券简称：翔宇医疗 公告编号：2025-030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帝喾大道中段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3

普通股股东人数 3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20,829,32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20,829,32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8.365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8.3654

注：公司表决权数量不含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已回购股份的数量。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何永正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现场出席3人；

3、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郭军玲女士现场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财务总监金宏峰先生现场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0,813,772 99.9871 15,254 0.0126 300 0.000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0,813,772 99.9871 15,254 0.0126 300 0.000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0,813,772 99.9871 15,254 0.0126 300 0.000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0,813,772 99.9871 15,254 0.0126 300 0.000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0,819,857 99.9922 9,169 0.0076 300 0.0002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566,060 99.0770 15,254 0.1203 101,812 0.8027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0,712,260 99.9031 15,254 0.0126 101,812 0.0843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0,712,260 99.9031 15,254 0.0126 101,812 0.0843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0,718,345 99.9082 9,169 0.0076 101,812 0.0843

10、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566,060 99.0770 15,254 0.1203 101,812 0.8027

11、议案名称：关于申请开立保函、银行承兑等业务并提供保证金质押、存单质押等质押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0,718,645 99.9084 9,169 0.0076 101,512 0.0840

12、议案名称：关于将剩余超募资金用于其他在建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0,718,345 99.9082 9,169 0.0076 101,812 0.0843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2,673,657 99.9253 9,169 0.0723 300 0.0024

6 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12,566,060 99.0770 15,254 0.1203 101,812 0.8027

9

关于续聘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

计机构的议案

12,572,145 99.1250 9,169 0.0723 101,812 0.8027

10

关于确认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2,566,060 99.0770 15,254 0.1203 101,812 0.8027

12 关于将剩余超募资金用于其他在建项目的议案 12,572,145 99.1250 9,169 0.0723 101,812 0.802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河南翔宇健康产业管理有限公司、何永正、安阳启旭贸易咨询服务中心（有限合

伙）、郭军玲已对议案6、10回避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5、6、9、10、1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雅程、赵伯晓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